	HZ 01  MZ  JF 0001军队离休退休干部（含退休土士官）和

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经费分配流程图

	①办理
	办理岗位：安置处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:无

与申请人员交:无
是否可退回：无
	工作职责：安置工作人员、汇总有关县市区民政局接收人员情况，上报省民政厅。根据省民政厅、下拨当年所需经费：起草经费分配文件，递交安置处负责人审查。
	

	②初审
	办理岗位：安置处负责人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:无

与申请人员交:无
是否可退回：无
	工作职责：安置处负责人复审，并签署审查意见。
	

	③审核


	办理岗位：局分管领导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:无

与申请人员交:无
是否可退回：无
	工作职责：局分管领导复审，并签署审核意见。


	

	④决定
	办理岗位：局长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:无

与申请人员交:无
是否可退回：无
	工作职责：根据申请审核意见，作出决定。。
	

	⑤会签

	办理岗位：安置处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无

内容公开:无

与申请人员交:无
是否可退回：无
	工作职责：文件送市财政局会签。


	

	⑥反馈
	办理岗位：安置处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 1个工作日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是否可退回：否

是否监督：是

	工作职责: 
1、 下达给有关区民政局、财政局。

2、 上一年度经费使用情况，上报省民政厅。
	

	⑦归档
	办理岗位：安置处工作人员

	工作职责: 
按档案管理规定整理归档。
	


注：监督部门：杭州市民政局监察室

监督电话：85159580

监督内容：1、是否按时办理；2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














